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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教师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

科研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学院及个人的知识产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及其它有关规定，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科研与规划发展处是学校专利管理的行政职能

部门。学校专利管理工作的职责是贯彻《专利法》，保护我校

的发明创造专利权和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科技进步，加速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学校科技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

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 

第四条  根据《专利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有

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作为职务发明创造：  

1.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或履行本单位交付其它

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2.退职、退休或调动工作后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

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3.主要利用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

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所作出的有关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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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我校在职教职员工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

利的权利属于学校，即申请人为学校，发明（设计）人为个人。

批准后专利权归学校所有，未经学校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无权使用和转让。 

第六条  我校与外单位协作或接受外单位委托所完成的

职务发明创造，其申请专利的权利及专利权的归属，按双方协

议的规定办理。若协议中无约定，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完成或

共同完成的单位，申请被批准后，申请单位为专利权人。 

第七条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权属于发明人或设计

人，批准后的专利权归其个人所有。学校提倡将个人发明创造

作为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非职务发明创造不计入学校科研

工作量，不享受学校相关补贴，不纳入职称赋分。 

第八条  申请专利获受理后，发明人须携带《专利受理通

知书》原件及复印件、缴纳专利费用发票复印件，到科研与规

划发展处办理备案登记手续；专利获授权后，发明人须携带专

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科研与规划发展处备案。 

第九条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需建立专利档案并归档。由专

利管理部门负责。其内容包括《专利受理通知书》复印件、专

利证书复印件、缴纳专利费用发票复印件。 

第十条  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专利，学校给予 5000

元资助。发明专利获受理后，申请人凭发票可报销 1000 元（发

票后附《专利受理通知书》复印件）；获授权后，申请人凭发

票可报销 4000 元（发票后附专利证书复印件）。同时，学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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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 3 年内（含

第三年）的专利年费，申请人凭发票报销（发票后附专利证书

复印件）。 

第十一条  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

计专利，专利获授权后，专利申请人凭发票学校报销 100 元。 

第十二条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获授权后，纳入年终科研工

作量统计；由专利管理部门统一申报上级有关部门的专利资助

及奖励，上级部门的所有资助与奖励全额发放给专利发明人。 

第十三条  学校鼓励对已获得授权的专利进行转让，具体

转让方式及收入分配参照《山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

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如与《专利法》或其它有关法令抵触时，

以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科研与规

划发展处负责解释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0 日印发 


